
关于缴纳 2023 年专升本考试招生

普通计划考试费的通知

各位考生：

欢迎报考湖南警察学院!

根据湖南省财政厅、湖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印发《关

于同意收取我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费的通知》(湘教

函〔2020〕73 号),湖南省参加普通高等教育“专升本”考试

的考生需缴纳普通计划考试费，收费标准为 130 元/人次。

缴费时间起止日期：2023 年 4 月 11 日 9：00 至 4 月 14 日

24:00。未按时缴纳考试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。

缴费成功后，因各种原因放弃考试的考生，考试费不予退还。

缴费流程详见附件。

湖南警察学院

2023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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